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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視覺識別系統
及

設計概念



型塑臺南認同

創新臺南性

品味臺南味

傳承臺南文化

../6LED背板-台南400年視覺系統.mp4


標誌 LOGO

融合版

族群融合

榮光版

自由希望



標準字 LOGO TYPE

孔廟入口匾額

昭和十一年臺南州文件



色彩 COLOR

臺南祀典武廟紅 臺南藍晒圖藍

臺南鳳凰花橘 臺南鯤鯓沙白



圖樣 PATTERN

連續圖樣代表

市民緊密連結、世代傳承

每個人都在臺南發光發熱

一起慢慢變臺南



視覺識別系統 徵選內容

商品類

商品設計、外觀設計、包裝設計

布置類

設施塗裝、空間布置、空間裝飾

其他（創意提案）

未應用「臺南400」

視覺識別系統之提案



徵選內容、徵選辦法



類別

商品類

商品設計

外觀設計

包裝設計

布置類

設施塗裝

空間布置

空間裝飾

其他類

創意發想



參加對象及條件

參
加
對
象

• 個人、公司行號、團體均可

• 優先補助：設籍於本市

或

• 優先補助：以本市空間、商品通路為應用標的

• 商品類：數量不限

• 布置類：3項為限

• 其他類：數量不限

提
案
上
限

三類可同時提案



徵件方式及時程

收件
布置類～ 9月10日止
商品類～12月31日止
其他類～12月31日止

審查
至111年8月31日

公告
（第1階段：9月30日前）

報名表及相關文件、結果公告

請掃描QRcode

至文化局網站─「臺南400」專區查詢



提案應備內容

▪報名表 ▪提案計畫書 ▪資格證明文件

商品類

 商品說明

 模擬圖

 數量、售價、
銷售通路

 開發期程

 行銷推廣計畫

 經費規劃

 預期效益

 提案者介紹

布置類

場地空間說明

模擬圖

施作方式、
維護方式

執行期程

行銷推廣計畫

經費規劃

預期效益

提案者介紹

111年11月15日前
完成布置，維持至少一年

其他類

主題、應用方向

執行期程

行銷推廣計畫

預期效益

提案者介紹



入選者獎助／推廣方式

商品類

•免費授權：

商品開發、製作

銷售

•授權期限：

113年12月31日

•獎助金：

每案最高新臺幣

10萬元

（執行完畢後核發）

官方資源協助推廣

布置類 其他類



入選者相關權利義務

應配合出席相關活動

同意主辦單位於活動進行過程拍攝或錄影、宣傳推廣

於111年11月15日完成執行

商品製作及場域布置應符合相關法規





相 遇 臺 南，

臺 南 相 聚。



1

Ｑ：可否不使用主視覺設計，但取臺南四百年精神進行商品

開發？

Ａ：本次徵選除商品類、布置類外，亦有「其他類」，即是

鼓勵不使用主視覺、但呼應臺南400年內涵的創意發想

一同響應。

2

Ｑ：市府資源整合行銷？

Ａ：本次徵選為臺南400年第一波響應計畫，除亮點宣傳外，

資源會依據響應成果進行滾動式調整，各局處資源將相互

整合，例如商品開發可視成果與文化局販售管道而結合、

場域布置亦可結合各局處資源進行宣傳。

主
視
覺
應
用
Q
&
A



３

Ｑ：本年度商品授權申請期程規劃？

Ａ：商品及布置申請基本流程為「申請→審核→執行」，本

年度申請者為首波授權申請對象，不收授權費。

然為配合布置類設置期限（111年11月15日），第一波

商品授權申請為9月審查、11月開發完成，可搭配布

置類成果做市府宣傳亮點，以提升效益。

8月底後申請者，將排程為第二次審查，發表時程較長，

因此建議以第一波申請、11月發表為主。

４
Ｑ：第二批商品授權模式為何？

Ａ：以計收授權費為原則，請以文化局後續公告辦法為準。

主
視
覺
應
用
Q
&
A



５

Ｑ：如欲以臺南400年主視覺發行信用卡，但不對外販售，

是否可行？另，簡報上的CI是否需行文才能索取呢？

Ａ：歡迎各界使用臺南400年主視覺，惟視覺系統免費授權

仍以今年度之內申請者為主，相關應用之個案發想建議

參加本次徵選，場域設計亦可併同考慮。視覺設計之原

檔將於正式授權後提供。

６

Ｑ：開發商品做為贈品非銷售，非以銷售為主要目的。是否

需要提列收入與支出及行銷計畫?

Ａ：文化局將以「品項」進行授權，非以數量與民間爭利，

如非以銷售為目的，於申請資料中可免列收入與支出之

項目，敘明非銷售性質即可。

主
視
覺
應
用
Q
&
A



７

Ｑ：場域布展以一年為最少期限有其難度。此外，若超過授

權期限還有剩餘商品是否可以繼續販售？

Ａ：場域布置設置期若有困難，都可以向本局提出、討論，

布置類之設置主要還是以「布置」為主，而非「展覽」，

若有個案則需另案討論。

販售期程原則上以販售至2025年為原則，後續另行公告。

８

Ｑ：商品開發與場域是否可以同時申請呢？

Ａ：可以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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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Ｑ：商品若延續販售至第二、三年，後續授權如何計算呢？

Ａ：原則上授權以品項認定，凡是第一年授權的品項，原則

上後續不會有授權費的問題，只要文化局審核通過即可。

10

Ｑ：目前若是文宣上應用400年logo，是否可行？

Ａ：建議於文宣發行前先讓文化局了解您的應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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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Ｑ：部分材質（如木頭）打樣較為困難，是否可以提供相關

樣品參考？

Ａ：打樣困難之商品，申請計畫中可以圖示表現其設計概念。

12

Ｑ：布置類是否一定要在公開場域呢？若在攝影棚，是否可

行？（如旅客來臺南遊玩後，於攝影棚拍攝紀念照）

Ａ：可以提供您的創意發想，各種合作可能均具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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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Ｑ：免授權費的期限是至何時？

Ａ：商品類免授權費之申請期限為111年12月31日，通過審

核後可應用至113年12月31日。

14

Ｑ：徵選內容可以是企劃案的主視覺，放在官網行銷嗎？

Ａ：可另案討論，文化局亦可在相關平台協助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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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Ｑ：布置以3項為限，是每案最高補助10萬元嗎？

Ａ：是的。

16
Ｑ：印製商品logo能否變色使用？

Ａ：請依據主視覺之設計規範進行應用，顏色請勿自行調整。

17

Ｑ：若文宣應用臺南400主視覺，免費授權須在今年度申請，

但如在2024前便露出，容易造成消費者混淆。

Ａ：建議您可以今年底先申請，至2024年再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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